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559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被      告  許雪貞  

            唐起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建宏律師

            葉展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許雪貞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萬7,120元，及自民國114年

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對唐起岳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雪貞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許雪貞如以新臺幣27萬7,12

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設有電表1只（電表電號：00000000000號，下稱

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

人則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

稽查發現，系爭電表疑遭許雪貞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

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於

稽查當日，亦確認系爭電表有涉嫌改造電表導致失準之事

實，並同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後，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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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核電業法第56條之立法意旨，因竊電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

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可向之請求返還所受利

益，然因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

在，故不法竊電造成之電能損害，難以估算其數量，因此僅

追償用戶因短繳電費所獲得利益若干。是以，一旦有竊電事

實，不論實施竊電行為人為何，只要是用戶或非用戶因竊電

行為受有短繳電費利益者，均為電業法規範對象。本件許雪

貞為系爭電表之用電人，明知不得破壞電表違規用電，出於

減免電費支出之動機，仍涉嫌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

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非法使用原

告提供之電力，因此受有短繳電費之直接利益，致原告受有

損害，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電業法第56條、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

　㈢又依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用戶對所使用之電度表，應

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本件唐起岳為

系爭電表之用電戶，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應對系爭電表負

有善良保管責任，唐起岳違背其所負有之善良保管義務，原

告自得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電業法第56

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約，向唐起岳追

償電費，不因其是否為竊電或損壞系爭電表之人而有異。　

　㈣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原告就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

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

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

高賠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本件追償期間為111年7月14日

至112年7月13日，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

用電場所為住宅者，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8小時計算，再依

臨時電費即平均電價新臺幣（下同）2.64元之1.6倍計算原

告得追償之電費，是本件原告就系爭電表得向被告追償之電

費為：系爭電表現場用電設備容量為23瓩，推算電度為6萬

7,160度（計算式：23×8×3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

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萬4,869度（6萬7,16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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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萬4,869），計算原告得追償電費為27萬7,120元（計算

式：6萬4,869度×2.67元×1.6＝27萬7,120元）。

　㈤又因許雪貞在所應給付之範圍內，與唐起岳間係不真正連帶

債務關係，不能令其等連帶給付，但因其等各應負全部給付

之義務，如被告中一人為給付，另一被告即應同免其責。並

聲明：

　⒈許雪貞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唐起岳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一項及第二項給付，倘任一被告已於27萬7,120元範

圍內全部或一部給付者，其餘被告就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

義務。

二、被告答辯：

　㈠許雪貞部分：

　⒈系爭房屋為集合式大樓建築之一部分，系爭電表並非裝設於

房屋所有權人專有或約定專用部分，而係設於大樓之地下一

樓公共停車場處，其他住戶或外來訪客均得以接近碰觸系爭

電表，難認系爭電表於稽查時有「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

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情形，即為許雪貞自為或指示他

人而為，原告自承係「疑遭」用電人許雪貞擅自而為，用電

實地調查書僅於認定有無違規用電事實，非能認定許雪貞為

故意竊電之行為人。

　⒉許雪貞固為未與原告訂立供電契約而實際使用其提供電力之

人，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之「非用戶」情形，

然系爭電表裝設於大樓之地下一樓公共設施處，大樓其他用

戶及外來訪客均可接觸系爭電表，難認繞接線路之違規用電

事實行為係許雪貞所為。且112年7月13日原告稽查後之7、8

月用電數度為733度，與111年7、8月用電度數568度、110年

7、8月用電度數783度相去不遠，許雪貞有無原告所指之違

規用電行為，非無疑義。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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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原告對實際用電人追償電費，仍應提出足以證明違規

用電事實存在之證據，本件原告僅提出用電實地調查書，未

提出許雪貞如何繞接電路之證據，難認許雪貞有違規用電行

為，而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及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

定，請求給付27萬7,120元。　

　㈡唐起岳部分：

　⒈原告並未提出其與唐起岳訂立之供電契約，難認供電契約得

作為原告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依據。且依用電實地調查書記

載，原告所指違規用電事實為「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

路」，足認系爭電表並未遭損壞或改變，唐起岳並無違反原

告營業規章第63條第2項情形。

　⒉唐起岳前為職業軍人，長年待在部隊鮮少回家，家庭生活之

水電費多由配偶許雪貞負責繳交，97年間退伍後，亦受雇於

他人從事營建工作，家中雜事一如既往由許雪貞打理，不曾

過問家中用電情形，實無因違規用電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

之利益。原告亦未舉證唐起岳有何違規用電行為，尚難逕依

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向唐起岳追償

電費。

　⒊原告雖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作為向唐

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權基礎，惟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已明定

係依電業法第50條授權規定而訂定，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

第1條亦明定係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規定授權訂定，該等

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之電業法第56條第1

項關於「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之範圍，故原告主張得依

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仍得對用戶追償電

費」，亦無理由。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設有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

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112年7月13日

至系爭房屋稽查發現，系爭電表遭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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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等客觀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電

表之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稽查照片、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

之照片及對照正常電表之照片附卷為證（新司簡調字卷第23

頁，新簡字卷第39頁至第4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簡

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堪認屬實。許雪貞雖否認有違規用

電行為，惟查，上開用電實地調查書已明確記載「本戶擅自

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

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

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等語，經許雪貞於緊接該等文

字旁之用戶簽章欄位簽名、按捺指印，足徵許雪貞於原告稽

查現場，亦確認系爭電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許雪貞事後空

言否認，尚非可採。

　㈡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

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

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

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

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電業

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

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

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

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

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

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

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生能源發電業

及售電業供電未滿3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三、

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

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

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

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電價計算之，違

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第

3款、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因違規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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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

可向其請求返還所受利益，然因電能（或電氣）為具有經濟

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故不法竊電行為

所造成之電能損害，實難以估算其數量；且用電人可依其每

期所收電費帳單而調整用電行為模式，亦難以電表更換前後

之用電計算損害額，遭竊之電力度數往往難以精確計量，故

以此法明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便電業在追償電費時有

所憑據，電業依此規定追償之費用，並非刑罰性質之罰金或

行政罰鍰，而係立法減輕電業就用電人實際上所得之利益數

額之舉證上困難，所訂立之法定的特殊計算基準。準此，上

述相關規定係以因電表計量失準，用電人因而受有短繳或未

繳電費之利益者為對象，並非僅限以實際改造電表或引接線

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對象，且與刑法規範「行為人」之竊

電行為不同，一旦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受有短繳或

未繳電費之利益，不論實施改造電表竊電之行為人為何，均

為電業法規範之對象，此屬法定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電業

無須舉證證明被竊得之確實電量，即得依法定標準追償電

費。再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非其行為

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違規用電之「行

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非謂只須有違

規用電之「結果」事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

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7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㈢經查，許雪貞否認系爭電表引接線路之改造行為係其所為，

前揭原告提出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亦未明確認定實際實施改

造電表之行為人為何人，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尚難認許雪

貞為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然揆諸前揭說明，電業法

第56條第1項並非僅限以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

對象，僅需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

之利益，即屬該條項規定之規範對象，被告雖另聲請調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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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請原告提出本件稽查當日之錄影檔案，以證明系爭電錶

是否有經被告私自引接線路竊電之事實，惟縱被告並非實際

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亦可能為應受追償電費之對象，業

如前述，此部分聲請調查之證據，自無必要。本件許雪貞為

系爭電表之實際用電人，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

行稽查時，由許雪貞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親自簽名確認系爭

電表有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失準之情形，被告亦陳明對此

客觀事實不爭執（新簡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可認已該當

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所定「私接電線」、

「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之情

形，而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參以被告自承家庭生活之水電

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可認許雪貞為實際出資繳納系爭房

屋內系爭電表電費之人，其因系爭電表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

失準之違規用電行為，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之111年7月14日

至112年7月13日期間，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亦堪認

定。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

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自屬有據。許雪貞雖辯稱本件稽查

後之用電度數與稽查前2年同月份之用電度數相去不遠，否

認有違規用電行為等語，並提出系爭電表用電度數明細附卷

為證（新簡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惟依上開明細資料顯

示，系爭電表於111年6月至112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分別為

281度、568度、547度、308度、178度、175度，112年6月至

113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則分別為395度、733度、1,003

度、837度、396度、505度，對照本件112年7月13日稽查

前、後，不同年度同月份之用電度數均明顯上升，益徵系爭

電表有因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事實，許雪

貞此部分所辯，尚難採憑。

　㈣就原告得向許雪貞追償之電費金額部分，依前述電業法第56

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規

定，追償電費之計算，應按違規用電設備之用電種類及其瓦

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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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依

追償期間之臨時電價計算之。經查：

　⒈系爭房屋之用途為住宅，本件查獲時經核算系爭電表現場用

電設備容量瓦特數為23瓩，有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

算單在卷可稽（新司簡調字卷第23頁至第25頁），依原告營

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

用電時數，住宅應按8小時計算。基此，於本件追償期間，

系爭電表推算之用電度數應為6萬7,160度（計算式：23×8×3

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

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9）。

　⒉本件查獲時之平均電價為每度2.67元，有平均電價資料在卷

可稽（新簡字卷第41頁至第42頁），按原告電價表第6章第5

點規定，應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臨時電價，是本件應

適用之臨時電價為每度4.272元（計算式：2.67元×1.6＝4.2

72元），基此計算，系爭電表應追償之電費為27萬7,120元

（計算式：6萬4,869度×每度4.272元＝27萬7,120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⒊綜上，原告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應為27萬7,120元。

又原告此部分主張之電業法第56條追償電費請求權，屬無確

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請求許

雪貞給付追償電費，許雪貞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

告就其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4年7月17日起（依新司簡調字卷第33頁本院送達

證書，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7月16日送達許雪貞住所而生

送達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

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

規定相符，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㈤至唐起岳部分，雖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而為系爭電表之用

電戶，惟查：

　⒈原告主張唐起岳違反依供電契約及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

對系爭電表應負之善良保管責任，原告得依供電契約，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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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岳追償電費等語部分，查本件原告稽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之

情形，係「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

準」，對照原告提出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之照片（新簡字卷

第40頁），亦僅見該電表B相負載線私接至電源線後，以紅

色膠帶纏繞之情形，難認涉及電表內部構造之破壞，自不能

認唐起岳有何違反善良保管責任之情事，再者，原告自承因

系爭電表係於85年11月1日裝設，一般用戶之用電登記單保

存年限為10年，本件供電契約已超過保存年限，業經銷毀，

無紙本文件等語（新簡字卷第35頁、第46頁），亦難認原告

與唐起岳間之供電契約中，有何具體之契約條款得作為原告

向其追償電費之依據。另依被告所辯，唐起岳時常外出工

作，家庭生活之水電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等語，參以原告

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行稽查時，查獲之實際用電人

為許雪貞、並非唐起岳，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不足認定唐

起岳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期間，有違規用電之事實並因而受

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自難遽認其有實施違規用電之行

為，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不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

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唐起岳追償電費。

　⒉原告雖另舉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規定，作為

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依據，惟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

業已明定係依據電業法第50條規定授權所訂定，原告營業規

章施行細則第1條，亦明訂係依據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授權

所訂定，該等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即上

開關於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

主張，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

規定，請求許雪貞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其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

1項、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

約之約定，請求唐起岳給付違規用電追償電費部分，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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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

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

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

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

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許雪貞之

訴為有理由，對唐起岳之訴為無理由，爰審酌兩造勝敗情形

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

三項所示。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

為許雪貞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

告許雪貞得預供相當金額之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7

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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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559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被      告  許雪貞  
            唐起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建宏律師
            葉展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許雪貞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萬7,12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對唐起岳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雪貞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許雪貞如以新臺幣27萬7,1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設有電表1只（電表電號：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則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稽查發現，系爭電表疑遭許雪貞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於稽查當日，亦確認系爭電表有涉嫌改造電表導致失準之事實，並同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後，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簽名。
　㈡核電業法第56條之立法意旨，因竊電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可向之請求返還所受利益，然因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故不法竊電造成之電能損害，難以估算其數量，因此僅追償用戶因短繳電費所獲得利益若干。是以，一旦有竊電事實，不論實施竊電行為人為何，只要是用戶或非用戶因竊電行為受有短繳電費利益者，均為電業法規範對象。本件許雪貞為系爭電表之用電人，明知不得破壞電表違規用電，出於減免電費支出之動機，仍涉嫌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非法使用原告提供之電力，因此受有短繳電費之直接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
　㈢又依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用戶對所使用之電度表，應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本件唐起岳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應對系爭電表負有善良保管責任，唐起岳違背其所負有之善良保管義務，原告自得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約，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不因其是否為竊電或損壞系爭電表之人而有異。　
　㈣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原告就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本件追償期間為111年7月14日至112年7月13日，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用電場所為住宅者，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8小時計算，再依臨時電費即平均電價新臺幣（下同）2.64元之1.6倍計算原告得追償之電費，是本件原告就系爭電表得向被告追償之電費為：系爭電表現場用電設備容量為23瓩，推算電度為6萬7,160度（計算式：23×8×3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9），計算原告得追償電費為27萬7,120元（計算式：6萬4,869度×2.67元×1.6＝27萬7,120元）。
　㈤又因許雪貞在所應給付之範圍內，與唐起岳間係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不能令其等連帶給付，但因其等各應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如被告中一人為給付，另一被告即應同免其責。並聲明：
　⒈許雪貞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唐起岳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一項及第二項給付，倘任一被告已於27萬7,120元範圍內全部或一部給付者，其餘被告就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二、被告答辯：
　㈠許雪貞部分：
　⒈系爭房屋為集合式大樓建築之一部分，系爭電表並非裝設於房屋所有權人專有或約定專用部分，而係設於大樓之地下一樓公共停車場處，其他住戶或外來訪客均得以接近碰觸系爭電表，難認系爭電表於稽查時有「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情形，即為許雪貞自為或指示他人而為，原告自承係「疑遭」用電人許雪貞擅自而為，用電實地調查書僅於認定有無違規用電事實，非能認定許雪貞為故意竊電之行為人。
　⒉許雪貞固為未與原告訂立供電契約而實際使用其提供電力之人，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之「非用戶」情形，然系爭電表裝設於大樓之地下一樓公共設施處，大樓其他用戶及外來訪客均可接觸系爭電表，難認繞接線路之違規用電事實行為係許雪貞所為。且112年7月13日原告稽查後之7、8月用電數度為733度，與111年7、8月用電度數568度、110年7、8月用電度數783度相去不遠，許雪貞有無原告所指之違規用電行為，非無疑義。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規定，原告對實際用電人追償電費，仍應提出足以證明違規用電事實存在之證據，本件原告僅提出用電實地調查書，未提出許雪貞如何繞接電路之證據，難認許雪貞有違規用電行為，而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及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給付27萬7,120元。　
　㈡唐起岳部分：
　⒈原告並未提出其與唐起岳訂立之供電契約，難認供電契約得作為原告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依據。且依用電實地調查書記載，原告所指違規用電事實為「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足認系爭電表並未遭損壞或改變，唐起岳並無違反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第2項情形。
　⒉唐起岳前為職業軍人，長年待在部隊鮮少回家，家庭生活之水電費多由配偶許雪貞負責繳交，97年間退伍後，亦受雇於他人從事營建工作，家中雜事一如既往由許雪貞打理，不曾過問家中用電情形，實無因違規用電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原告亦未舉證唐起岳有何違規用電行為，尚難逕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向唐起岳追償電費。
　⒊原告雖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作為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權基礎，惟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已明定係依電業法第50條授權規定而訂定，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1條亦明定係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規定授權訂定，該等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之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關於「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之範圍，故原告主張得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仍得對用戶追償電費」，亦無理由。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設有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稽查發現，系爭電表遭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等客觀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電表之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稽查照片、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之照片及對照正常電表之照片附卷為證（新司簡調字卷第23頁，新簡字卷第39頁至第4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簡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堪認屬實。許雪貞雖否認有違規用電行為，惟查，上開用電實地調查書已明確記載「本戶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等語，經許雪貞於緊接該等文字旁之用戶簽章欄位簽名、按捺指印，足徵許雪貞於原告稽查現場，亦確認系爭電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許雪貞事後空言否認，尚非可採。
　㈡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電業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供電未滿3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三、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電價計算之，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因違規用電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可向其請求返還所受利益，然因電能（或電氣）為具有經濟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故不法竊電行為所造成之電能損害，實難以估算其數量；且用電人可依其每期所收電費帳單而調整用電行為模式，亦難以電表更換前後之用電計算損害額，遭竊之電力度數往往難以精確計量，故以此法明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便電業在追償電費時有所憑據，電業依此規定追償之費用，並非刑罰性質之罰金或行政罰鍰，而係立法減輕電業就用電人實際上所得之利益數額之舉證上困難，所訂立之法定的特殊計算基準。準此，上述相關規定係以因電表計量失準，用電人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者為對象，並非僅限以實際改造電表或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對象，且與刑法規範「行為人」之竊電行為不同，一旦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不論實施改造電表竊電之行為人為何，均為電業法規範之對象，此屬法定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電業無須舉證證明被竊得之確實電量，即得依法定標準追償電費。再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非其行為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違規用電之「行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非謂只須有違規用電之「結果」事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7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㈢經查，許雪貞否認系爭電表引接線路之改造行為係其所為，前揭原告提出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亦未明確認定實際實施改造電表之行為人為何人，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尚難認許雪貞為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然揆諸前揭說明，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並非僅限以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對象，僅需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即屬該條項規定之規範對象，被告雖另聲請調查證據，請原告提出本件稽查當日之錄影檔案，以證明系爭電錶是否有經被告私自引接線路竊電之事實，惟縱被告並非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亦可能為應受追償電費之對象，業如前述，此部分聲請調查之證據，自無必要。本件許雪貞為系爭電表之實際用電人，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行稽查時，由許雪貞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親自簽名確認系爭電表有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失準之情形，被告亦陳明對此客觀事實不爭執（新簡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可認已該當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所定「私接電線」、「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之情形，而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參以被告自承家庭生活之水電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可認許雪貞為實際出資繳納系爭房屋內系爭電表電費之人，其因系爭電表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行為，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之111年7月14日至112年7月13日期間，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亦堪認定。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自屬有據。許雪貞雖辯稱本件稽查後之用電度數與稽查前2年同月份之用電度數相去不遠，否認有違規用電行為等語，並提出系爭電表用電度數明細附卷為證（新簡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惟依上開明細資料顯示，系爭電表於111年6月至112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分別為281度、568度、547度、308度、178度、175度，112年6月至113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則分別為395度、733度、1,003度、837度、396度、505度，對照本件112年7月13日稽查前、後，不同年度同月份之用電度數均明顯上升，益徵系爭電表有因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此部分所辯，尚難採憑。
　㈣就原告得向許雪貞追償之電費金額部分，依前述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規定，追償電費之計算，應按違規用電設備之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依追償期間之臨時電價計算之。經查：
　⒈系爭房屋之用途為住宅，本件查獲時經核算系爭電表現場用電設備容量瓦特數為23瓩，有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在卷可稽（新司簡調字卷第23頁至第25頁），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住宅應按8小時計算。基此，於本件追償期間，系爭電表推算之用電度數應為6萬7,160度（計算式：23×8×3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9）。
　⒉本件查獲時之平均電價為每度2.67元，有平均電價資料在卷可稽（新簡字卷第41頁至第42頁），按原告電價表第6章第5點規定，應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臨時電價，是本件應適用之臨時電價為每度4.272元（計算式：2.67元×1.6＝4.272元），基此計算，系爭電表應追償之電費為27萬7,120元（計算式：6萬4,869度×每度4.272元＝27萬7,1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綜上，原告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應為27萬7,120元。又原告此部分主張之電業法第56條追償電費請求權，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請求許雪貞給付追償電費，許雪貞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其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7日起（依新司簡調字卷第33頁本院送達證書，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7月16日送達許雪貞住所而生送達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相符，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㈤至唐起岳部分，雖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而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惟查：
　⒈原告主張唐起岳違反依供電契約及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對系爭電表應負之善良保管責任，原告得依供電契約，向唐起岳追償電費等語部分，查本件原告稽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之情形，係「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對照原告提出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之照片（新簡字卷第40頁），亦僅見該電表B相負載線私接至電源線後，以紅色膠帶纏繞之情形，難認涉及電表內部構造之破壞，自不能認唐起岳有何違反善良保管責任之情事，再者，原告自承因系爭電表係於85年11月1日裝設，一般用戶之用電登記單保存年限為10年，本件供電契約已超過保存年限，業經銷毀，無紙本文件等語（新簡字卷第35頁、第46頁），亦難認原告與唐起岳間之供電契約中，有何具體之契約條款得作為原告向其追償電費之依據。另依被告所辯，唐起岳時常外出工作，家庭生活之水電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等語，參以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行稽查時，查獲之實際用電人為許雪貞、並非唐起岳，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不足認定唐起岳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期間，有違規用電之事實並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自難遽認其有實施違規用電之行為，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不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唐起岳追償電費。
　⒉原告雖另舉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規定，作為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依據，惟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業已明定係依據電業法第50條規定授權所訂定，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1條，亦明訂係依據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授權所訂定，該等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即上開關於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許雪貞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其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約之約定，請求唐起岳給付違規用電追償電費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許雪貞之訴為有理由，對唐起岳之訴為無理由，爰審酌兩造勝敗情形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許雪貞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許雪貞得預供相當金額之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559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被      告  許雪貞  

            唐起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建宏律師

            葉展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許雪貞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萬7,120元，及自民國114年

    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對唐起岳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雪貞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許雪貞如以新臺幣27萬7,12

    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設有電表1只（電表電號：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電

    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則為

    被告許雪貞。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稽查發

    現，系爭電表疑遭許雪貞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

    ，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於稽查當

    日，亦確認系爭電表有涉嫌改造電表導致失準之事實，並同

    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後，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簽名。

　㈡核電業法第56條之立法意旨，因竊電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

    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可向之請求返還所受利

    益，然因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

    在，故不法竊電造成之電能損害，難以估算其數量，因此僅

    追償用戶因短繳電費所獲得利益若干。是以，一旦有竊電事

    實，不論實施竊電行為人為何，只要是用戶或非用戶因竊電

    行為受有短繳電費利益者，均為電業法規範對象。本件許雪

    貞為系爭電表之用電人，明知不得破壞電表違規用電，出於

    減免電費支出之動機，仍涉嫌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

    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非法使用原

    告提供之電力，因此受有短繳電費之直接利益，致原告受有

    損害，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電業法第56條、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

　㈢又依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用戶對所使用之電度表，應

    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本件唐起岳為

    系爭電表之用電戶，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應對系爭電表負

    有善良保管責任，唐起岳違背其所負有之善良保管義務，原

    告自得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電業法第56

    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約，向唐起岳追

    償電費，不因其是否為竊電或損壞系爭電表之人而有異。　

　㈣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原告就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

    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

    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

    賠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本件追償期間為111年7月14日至1

    12年7月13日，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用

    電場所為住宅者，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8小時計算，再依臨

    時電費即平均電價新臺幣（下同）2.64元之1.6倍計算原告

    得追償之電費，是本件原告就系爭電表得向被告追償之電費

    為：系爭電表現場用電設備容量為23瓩，推算電度為6萬7,1

    60度（計算式：23×8×3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

    ,291度，追償度數為6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

    9），計算原告得追償電費為27萬7,120元（計算式：6萬4,8

    69度×2.67元×1.6＝27萬7,120元）。

　㈤又因許雪貞在所應給付之範圍內，與唐起岳間係不真正連帶

    債務關係，不能令其等連帶給付，但因其等各應負全部給付

    之義務，如被告中一人為給付，另一被告即應同免其責。並

    聲明：

　⒈許雪貞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唐起岳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一項及第二項給付，倘任一被告已於27萬7,120元範圍

    內全部或一部給付者，其餘被告就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

    務。

二、被告答辯：

　㈠許雪貞部分：

　⒈系爭房屋為集合式大樓建築之一部分，系爭電表並非裝設於

    房屋所有權人專有或約定專用部分，而係設於大樓之地下一

    樓公共停車場處，其他住戶或外來訪客均得以接近碰觸系爭

    電表，難認系爭電表於稽查時有「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

    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情形，即為許雪貞自為或指示他

    人而為，原告自承係「疑遭」用電人許雪貞擅自而為，用電

    實地調查書僅於認定有無違規用電事實，非能認定許雪貞為

    故意竊電之行為人。

　⒉許雪貞固為未與原告訂立供電契約而實際使用其提供電力之

    人，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之「非用戶」情形，

    然系爭電表裝設於大樓之地下一樓公共設施處，大樓其他用

    戶及外來訪客均可接觸系爭電表，難認繞接線路之違規用電

    事實行為係許雪貞所為。且112年7月13日原告稽查後之7、8

    月用電數度為733度，與111年7、8月用電度數568度、110年

    7、8月用電度數783度相去不遠，許雪貞有無原告所指之違

    規用電行為，非無疑義。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

    規定，原告對實際用電人追償電費，仍應提出足以證明違規

    用電事實存在之證據，本件原告僅提出用電實地調查書，未

    提出許雪貞如何繞接電路之證據，難認許雪貞有違規用電行

    為，而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及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

    定，請求給付27萬7,120元。　

　㈡唐起岳部分：

　⒈原告並未提出其與唐起岳訂立之供電契約，難認供電契約得

    作為原告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依據。且依用電實地調查書記

    載，原告所指違規用電事實為「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

    路」，足認系爭電表並未遭損壞或改變，唐起岳並無違反原

    告營業規章第63條第2項情形。

　⒉唐起岳前為職業軍人，長年待在部隊鮮少回家，家庭生活之

    水電費多由配偶許雪貞負責繳交，97年間退伍後，亦受雇於

    他人從事營建工作，家中雜事一如既往由許雪貞打理，不曾

    過問家中用電情形，實無因違規用電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

    之利益。原告亦未舉證唐起岳有何違規用電行為，尚難逕依

    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向唐起岳追償

    電費。

　⒊原告雖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作為向唐起

    岳追償電費之請求權基礎，惟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已明定係

    依電業法第50條授權規定而訂定，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

    1條亦明定係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規定授權訂定，該等規

    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之電業法第56條第1項

    關於「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之範圍，故原告主張得依原

    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仍得對用戶追償電費」

    ，亦無理由。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設有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

    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112年7月13日

    至系爭房屋稽查發現，系爭電表遭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

    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等客觀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電

    表之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稽查照片、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

    之照片及對照正常電表之照片附卷為證（新司簡調字卷第23

    頁，新簡字卷第39頁至第4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簡

    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堪認屬實。許雪貞雖否認有違規用

    電行為，惟查，上開用電實地調查書已明確記載「本戶擅自

    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

    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

    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等語，經許雪貞於緊接該等文

    字旁之用戶簽章欄位簽名、按捺指印，足徵許雪貞於原告稽

    查現場，亦確認系爭電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許雪貞事後空

    言否認，尚非可採。

　㈡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

    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

    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

    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

    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電業

    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

    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

    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

    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

    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

    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

    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生能源發電業

    及售電業供電未滿3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三、

    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

    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

    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

    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電價計算之，違

    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第

    3款、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因違規用電

    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

    可向其請求返還所受利益，然因電能（或電氣）為具有經濟

    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故不法竊電行為

    所造成之電能損害，實難以估算其數量；且用電人可依其每

    期所收電費帳單而調整用電行為模式，亦難以電表更換前後

    之用電計算損害額，遭竊之電力度數往往難以精確計量，故

    以此法明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便電業在追償電費時有

    所憑據，電業依此規定追償之費用，並非刑罰性質之罰金或

    行政罰鍰，而係立法減輕電業就用電人實際上所得之利益數

    額之舉證上困難，所訂立之法定的特殊計算基準。準此，上

    述相關規定係以因電表計量失準，用電人因而受有短繳或未

    繳電費之利益者為對象，並非僅限以實際改造電表或引接線

    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對象，且與刑法規範「行為人」之竊

    電行為不同，一旦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受有短繳或

    未繳電費之利益，不論實施改造電表竊電之行為人為何，均

    為電業法規範之對象，此屬法定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電業

    無須舉證證明被竊得之確實電量，即得依法定標準追償電費

    。再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違規用

    電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非其行為之

    「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違規用電之「行為」，

    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非謂只須有違規用電

    之「結果」事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

    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

    12年度台上字第107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㈢經查，許雪貞否認系爭電表引接線路之改造行為係其所為，

    前揭原告提出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亦未明確認定實際實施改

    造電表之行為人為何人，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尚難認許雪

    貞為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然揆諸前揭說明，電業法

    第56條第1項並非僅限以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

    對象，僅需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

    之利益，即屬該條項規定之規範對象，被告雖另聲請調查證

    據，請原告提出本件稽查當日之錄影檔案，以證明系爭電錶

    是否有經被告私自引接線路竊電之事實，惟縱被告並非實際

    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亦可能為應受追償電費之對象，業

    如前述，此部分聲請調查之證據，自無必要。本件許雪貞為

    系爭電表之實際用電人，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

    行稽查時，由許雪貞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親自簽名確認系爭

    電表有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失準之情形，被告亦陳明對此

    客觀事實不爭執（新簡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可認已該當

    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所定「私接電線」、

    「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之情

    形，而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參以被告自承家庭生活之水電

    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可認許雪貞為實際出資繳納系爭房

    屋內系爭電表電費之人，其因系爭電表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

    失準之違規用電行為，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之111年7月14日

    至112年7月13日期間，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亦堪認

    定。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

    ，向許雪貞追償電費，自屬有據。許雪貞雖辯稱本件稽查後

    之用電度數與稽查前2年同月份之用電度數相去不遠，否認

    有違規用電行為等語，並提出系爭電表用電度數明細附卷為

    證（新簡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惟依上開明細資料顯示，

    系爭電表於111年6月至112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分別為281

    度、568度、547度、308度、178度、175度，112年6月至113

    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則分別為395度、733度、1,003度、83

    7度、396度、505度，對照本件112年7月13日稽查前、後，

    不同年度同月份之用電度數均明顯上升，益徵系爭電表有因

    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此部分

    所辯，尚難採憑。

　㈣就原告得向許雪貞追償之電費金額部分，依前述電業法第56

    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規

    定，追償電費之計算，應按違規用電設備之用電種類及其瓦

    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

    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依

    追償期間之臨時電價計算之。經查：

　⒈系爭房屋之用途為住宅，本件查獲時經核算系爭電表現場用

    電設備容量瓦特數為23瓩，有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

    算單在卷可稽（新司簡調字卷第23頁至第25頁），依原告營

    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

    用電時數，住宅應按8小時計算。基此，於本件追償期間，

    系爭電表推算之用電度數應為6萬7,160度（計算式：23×8×3

    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

    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9）。

　⒉本件查獲時之平均電價為每度2.67元，有平均電價資料在卷

    可稽（新簡字卷第41頁至第42頁），按原告電價表第6章第5

    點規定，應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臨時電價，是本件應

    適用之臨時電價為每度4.272元（計算式：2.67元×1.6＝4.27

    2元），基此計算，系爭電表應追償之電費為27萬7,120元（

    計算式：6萬4,869度×每度4.272元＝27萬7,120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

　⒊綜上，原告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應為27萬7,120元。又

    原告此部分主張之電業法第56條追償電費請求權，屬無確定

    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請求許雪

    貞給付追償電費，許雪貞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

    就其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7月17日起（依新司簡調字卷第33頁本院送達證

    書，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7月16日送達許雪貞住所而生送

    達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

    ，核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

    定相符，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㈤至唐起岳部分，雖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而為系爭電表之用

    電戶，惟查：

　⒈原告主張唐起岳違反依供電契約及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

    對系爭電表應負之善良保管責任，原告得依供電契約，向唐

    起岳追償電費等語部分，查本件原告稽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之

    情形，係「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

    準」，對照原告提出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之照片（新簡字卷

    第40頁），亦僅見該電表B相負載線私接至電源線後，以紅

    色膠帶纏繞之情形，難認涉及電表內部構造之破壞，自不能

    認唐起岳有何違反善良保管責任之情事，再者，原告自承因

    系爭電表係於85年11月1日裝設，一般用戶之用電登記單保

    存年限為10年，本件供電契約已超過保存年限，業經銷毀，

    無紙本文件等語（新簡字卷第35頁、第46頁），亦難認原告

    與唐起岳間之供電契約中，有何具體之契約條款得作為原告

    向其追償電費之依據。另依被告所辯，唐起岳時常外出工作

    ，家庭生活之水電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等語，參以原告於

    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行稽查時，查獲之實際用電人為

    許雪貞、並非唐起岳，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不足認定唐起

    岳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期間，有違規用電之事實並因而受有

    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自難遽認其有實施違規用電之行為

    ，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不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

    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唐起岳追償電費。

　⒉原告雖另舉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規定，作為向

    唐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依據，惟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業

    已明定係依據電業法第50條規定授權所訂定，原告營業規章

    施行細則第1條，亦明訂係依據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授權所

    訂定，該等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即上開

    關於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

    規定，請求許雪貞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其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

    1項、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

    約之約定，請求唐起岳給付違規用電追償電費部分，則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

    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

    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

    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

    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

    ，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

    第1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許雪貞之訴

    為有理由，對唐起岳之訴為無理由，爰審酌兩造勝敗情形及

    於訴訟之利害關係，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

    項所示。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

    為許雪貞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

    告許雪貞得預供相當金額之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7

    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4年度新簡字第559號

原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



法定代理人  黃明舜  

訴訟代理人  呂承育律師

被      告  許雪貞  

            唐起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建宏律師

            葉展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許雪貞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萬7,12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對唐起岳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雪貞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許雪貞如以新臺幣27萬7,1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設有電表1只（電表電號：0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則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稽查發現，系爭電表疑遭許雪貞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於稽查當日，亦確認系爭電表有涉嫌改造電表導致失準之事實，並同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後，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簽名。

　㈡核電業法第56條之立法意旨，因竊電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可向之請求返還所受利益，然因電能為具有經濟效用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故不法竊電造成之電能損害，難以估算其數量，因此僅追償用戶因短繳電費所獲得利益若干。是以，一旦有竊電事實，不論實施竊電行為人為何，只要是用戶或非用戶因竊電行為受有短繳電費利益者，均為電業法規範對象。本件許雪貞為系爭電表之用電人，明知不得破壞電表違規用電，出於減免電費支出之動機，仍涉嫌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非法使用原告提供之電力，因此受有短繳電費之直接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

　㈢又依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用戶對所使用之電度表，應依使用借貸關係有關規定，負善良保管之責。本件唐起岳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應對系爭電表負有善良保管責任，唐起岳違背其所負有之善良保管義務，原告自得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約，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不因其是否為竊電或損壞系爭電表之人而有異。　

　㈣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原告就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本件追償期間為111年7月14日至112年7月13日，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規定，用電場所為住宅者，推算每日用電時數按8小時計算，再依臨時電費即平均電價新臺幣（下同）2.64元之1.6倍計算原告得追償之電費，是本件原告就系爭電表得向被告追償之電費為：系爭電表現場用電設備容量為23瓩，推算電度為6萬7,160度（計算式：23×8×3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9），計算原告得追償電費為27萬7,120元（計算式：6萬4,869度×2.67元×1.6＝27萬7,120元）。

　㈤又因許雪貞在所應給付之範圍內，與唐起岳間係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不能令其等連帶給付，但因其等各應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如被告中一人為給付，另一被告即應同免其責。並聲明：

　⒈許雪貞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⒉唐起岳應給付原告27萬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上開第一項及第二項給付，倘任一被告已於27萬7,120元範圍內全部或一部給付者，其餘被告就給付範圍內，免給付之義務。

二、被告答辯：

　㈠許雪貞部分：

　⒈系爭房屋為集合式大樓建築之一部分，系爭電表並非裝設於房屋所有權人專有或約定專用部分，而係設於大樓之地下一樓公共停車場處，其他住戶或外來訪客均得以接近碰觸系爭電表，難認系爭電表於稽查時有「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情形，即為許雪貞自為或指示他人而為，原告自承係「疑遭」用電人許雪貞擅自而為，用電實地調查書僅於認定有無違規用電事實，非能認定許雪貞為故意竊電之行為人。

　⒉許雪貞固為未與原告訂立供電契約而實際使用其提供電力之人，符合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之「非用戶」情形，然系爭電表裝設於大樓之地下一樓公共設施處，大樓其他用戶及外來訪客均可接觸系爭電表，難認繞接線路之違規用電事實行為係許雪貞所為。且112年7月13日原告稽查後之7、8月用電數度為733度，與111年7、8月用電度數568度、110年7、8月用電度數783度相去不遠，許雪貞有無原告所指之違規用電行為，非無疑義。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規定，原告對實際用電人追償電費，仍應提出足以證明違規用電事實存在之證據，本件原告僅提出用電實地調查書，未提出許雪貞如何繞接電路之證據，難認許雪貞有違規用電行為，而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及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給付27萬7,120元。　

　㈡唐起岳部分：

　⒈原告並未提出其與唐起岳訂立之供電契約，難認供電契約得作為原告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依據。且依用電實地調查書記載，原告所指違規用電事實為「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足認系爭電表並未遭損壞或改變，唐起岳並無違反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第2項情形。

　⒉唐起岳前為職業軍人，長年待在部隊鮮少回家，家庭生活之水電費多由配偶許雪貞負責繳交，97年間退伍後，亦受雇於他人從事營建工作，家中雜事一如既往由許雪貞打理，不曾過問家中用電情形，實無因違規用電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原告亦未舉證唐起岳有何違規用電行為，尚難逕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向唐起岳追償電費。

　⒊原告雖另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作為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權基礎，惟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已明定係依電業法第50條授權規定而訂定，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1條亦明定係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規定授權訂定，該等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之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關於「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之範圍，故原告主張得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仍得對用戶追償電費」，亦無理由。

　㈢並均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房屋設有系爭電表，用電戶為被告唐起岳，原告稽查時之實際用電人為被告許雪貞，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稽查發現，系爭電表遭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等客觀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電表之用電實地調查書、現場稽查照片、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之照片及對照正常電表之照片附卷為證（新司簡調字卷第23頁，新簡字卷第39頁至第4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簡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堪認屬實。許雪貞雖否認有違規用電行為，惟查，上開用電實地調查書已明確記載「本戶擅自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構成違規用電事實。用戶同意稽查人員進入屋內清點用電設備，並且願意依規定繳交追償電費」等語，經許雪貞於緊接該等文字旁之用戶簽章欄位簽名、按捺指印，足徵許雪貞於原告稽查現場，亦確認系爭電表有違規用電之事實，許雪貞事後空言否認，尚非可採。

　㈡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1年之電費為限。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電業法第56條定有明文。次按本規則所稱之違規用電，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在線路上私接電線。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用戶或非用戶因違規用電所致短收電費之追償，依下列之規定追償之：一、按所裝置之違規用電設備、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費。但經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供電未滿3個月者，應自開始供電之日起算。三、查獲繞越電度表、損壞、改變電度表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之失效不準者，應照第1款計算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後，計收違規用電電費。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訂有臨時電價者，前項各款追償電費概按臨時電價計算之，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核其立法意旨，乃因違規用電者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致電業受有損害，電業本即可向其請求返還所受利益，然因電能（或電氣）為具有經濟效用價值之無體物，無法直接體認其存在，故不法竊電行為所造成之電能損害，實難以估算其數量；且用電人可依其每期所收電費帳單而調整用電行為模式，亦難以電表更換前後之用電計算損害額，遭竊之電力度數往往難以精確計量，故以此法明定追償電費之計算基準，俾便電業在追償電費時有所憑據，電業依此規定追償之費用，並非刑罰性質之罰金或行政罰鍰，而係立法減輕電業就用電人實際上所得之利益數額之舉證上困難，所訂立之法定的特殊計算基準。準此，上述相關規定係以因電表計量失準，用電人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者為對象，並非僅限以實際改造電表或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對象，且與刑法規範「行為人」之竊電行為不同，一旦用電人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不論實施改造電表竊電之行為人為何，均為電業法規範之對象，此屬法定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電業無須舉證證明被竊得之確實電量，即得依法定標準追償電費。再按現行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之追償電費，係針對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所定違規用電之「行為」，而非其行為之「結果」所為之規定。換言之，須有違規用電之「行為」，始有電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非謂只須有違規用電之「結果」事實，不問用電戶有無實施違規用電行為，電業均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對該用電戶追償電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7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可資參照。

　㈢經查，許雪貞否認系爭電表引接線路之改造行為係其所為，前揭原告提出之用電實地調查書，亦未明確認定實際實施改造電表之行為人為何人，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尚難認許雪貞為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然揆諸前揭說明，電業法第56條第1項並非僅限以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為追償對象，僅需有違規用電之行為，並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即屬該條項規定之規範對象，被告雖另聲請調查證據，請原告提出本件稽查當日之錄影檔案，以證明系爭電錶是否有經被告私自引接線路竊電之事實，惟縱被告並非實際引接線路竊電之行為人，亦可能為應受追償電費之對象，業如前述，此部分聲請調查之證據，自無必要。本件許雪貞為系爭電表之實際用電人，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行稽查時，由許雪貞於用電實地調查書上親自簽名確認系爭電表有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失準之情形，被告亦陳明對此客觀事實不爭執（新簡字卷第46頁至第47頁），可認已該當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3條第1款、第2款所定「私接電線」、「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之情形，而構成違規用電之行為，參以被告自承家庭生活之水電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可認許雪貞為實際出資繳納系爭房屋內系爭電表電費之人，其因系爭電表引接線路致電表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行為，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之111年7月14日至112年7月13日期間，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亦堪認定。是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許雪貞追償電費，自屬有據。許雪貞雖辯稱本件稽查後之用電度數與稽查前2年同月份之用電度數相去不遠，否認有違規用電行為等語，並提出系爭電表用電度數明細附卷為證（新簡字卷第31頁至第33頁），惟依上開明細資料顯示，系爭電表於111年6月至112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分別為281度、568度、547度、308度、178度、175度，112年6月至113年4月期間之用電度數則分別為395度、733度、1,003度、837度、396度、505度，對照本件112年7月13日稽查前、後，不同年度同月份之用電度數均明顯上升，益徵系爭電表有因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之違規用電事實，許雪貞此部分所辯，尚難採憑。

　㈣就原告得向許雪貞追償之電費金額部分，依前述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2項規定，追償電費之計算，應按違規用電設備之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之供電時間之電價，計算3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電度，扣除已繳費之電度，依追償期間之臨時電價計算之。經查：

　⒈系爭房屋之用途為住宅，本件查獲時經核算系爭電表現場用電設備容量瓦特數為23瓩，有用電實地調查書、追償電費計算單在卷可稽（新司簡調字卷第23頁至第25頁），依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追償電費推算每日用電時數，住宅應按8小時計算。基此，於本件追償期間，系爭電表推算之用電度數應為6萬7,160度（計算式：23×8×365＝6萬7,160），扣除已給付之度數2,291度，追償度數為6萬4,869度（6萬7,160－2,291＝6萬4,869）。

　⒉本件查獲時之平均電價為每度2.67元，有平均電價資料在卷可稽（新簡字卷第41頁至第42頁），按原告電價表第6章第5點規定，應按相關用電電價1.6倍計收臨時電價，是本件應適用之臨時電價為每度4.272元（計算式：2.67元×1.6＝4.272元），基此計算，系爭電表應追償之電費為27萬7,120元（計算式：6萬4,869度×每度4.272元＝27萬7,1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⒊綜上，原告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應為27萬7,120元。又原告此部分主張之電業法第56條追償電費請求權，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原告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請求許雪貞給付追償電費，許雪貞迄未給付，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其得請求許雪貞給付之金額，請求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7日起（依新司簡調字卷第33頁本院送達證書，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4年7月16日送達許雪貞住所而生送達效力）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核與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相符，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㈤至唐起岳部分，雖與原告訂有供電契約，而為系爭電表之用電戶，惟查：

　⒈原告主張唐起岳違反依供電契約及原告營業規章第63條規定對系爭電表應負之善良保管責任，原告得依供電契約，向唐起岳追償電費等語部分，查本件原告稽查時發現系爭電表之情形，係「自電表電源側進屋線引接線路，導致電表計量失準」，對照原告提出系爭電表遭引接線路之照片（新簡字卷第40頁），亦僅見該電表B相負載線私接至電源線後，以紅色膠帶纏繞之情形，難認涉及電表內部構造之破壞，自不能認唐起岳有何違反善良保管責任之情事，再者，原告自承因系爭電表係於85年11月1日裝設，一般用戶之用電登記單保存年限為10年，本件供電契約已超過保存年限，業經銷毀，無紙本文件等語（新簡字卷第35頁、第46頁），亦難認原告與唐起岳間之供電契約中，有何具體之契約條款得作為原告向其追償電費之依據。另依被告所辯，唐起岳時常外出工作，家庭生活之水電費係由許雪貞負責繳交等語，參以原告於112年7月13日至系爭房屋進行稽查時，查獲之實際用電人為許雪貞、並非唐起岳，依現有證據調查結果，不足認定唐起岳於原告主張追償電費期間，有違規用電之事實並因而受有短繳或未繳電費之利益，自難遽認其有實施違規用電之行為，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不得依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向唐起岳追償電費。

　⒉原告雖另舉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規定，作為向唐起岳追償電費之請求依據，惟依原告營業規章第1條，業已明定係依據電業法第50條規定授權所訂定，原告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1條，亦明訂係依據原告營業規章第106條授權所訂定，該等規定之解釋適用，自不能逾越其授權母法即上開關於電業法第56條第1項適用範圍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請求許雪貞給付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其營業規章施行細則第80條第1項、電業法第56條、違規用電處理規則第6條規定及供電契約之約定，請求唐起岳給付違規用電追償電費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但共同訴訟人於訴訟之利害關係顯有差異者，法院得酌量其利害關係之比例，命分別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許雪貞之訴為有理由，對唐起岳之訴為無理由，爰審酌兩造勝敗情形及於訴訟之利害關係，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許雪貞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許雪貞得預供相當金額之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87條第1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